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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公司主营业务为生产和销售单晶硅和多晶硅太阳能电池组件，注册地为 S市，

实际控制人为 N。公司于 2010年 11月 X日在交易所上市。2012年 3月，公司发行了 10

亿元存续期为 5年、附第 3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的公司债

（以下简称“11C债”），发行利率为 8.98％，每年的 3月 X日为债券付息日。2014年 3

月 X日，公司发布公告，无法按期全额支付第二期债券利息已构成实质性违约，引发国内

外市场、媒体的高度关注，打破了刚性兑付的预期。 

  一、风险事件成因 

  （一）全球光伏行业陷入低谷，国内光伏企业内忧外患 

  2011年下半年至 2013年，全球光伏行业均步入急速下行的状态，作为两头在外（设

备、原料和市场在外）的中国光伏企业更是内忧外患，从曾经的辉煌跌入低谷。从外因来

看，美国市场的“双反”已对中国光伏业形成巨大的冲击，欧洲市场此前的“双反” 调

查及萎靡经济下薄弱的需求更是给中国光伏业致命一击。从内因来看，国内光伏产业盲目

扩张、产能过剩也是一个重要问题。随着赛维 LDK、尚德等纷纷倒塌，中国光伏产业风光

不再。 

  （二）公司转型过于激进，未充分考虑流动性风险 

  在面临着产品价格不断下跌、毛利被大幅压缩的行业大背景，在经营业绩的压力下，

2011年下半年，C公司开始率先尝试全面向电站投资建设转型：一方面自身大量进行电站

项目投资，另一方面，组件销售也全面直接面向电站投资商。该转型虽然可能提高公司的

组件获利水平，但也将公司的资金周转风险推向了极致。一般来说，电站项目投资需要在

项目上网协议约定的时间内完成上网，方能取得约定的补贴，故电站项目建设的时效性非



常强。另外，境外光伏电站投资采取自有资金 20%、银行贷款 80%的方案，故在电站投

资建设过程中，银行的资金支持非常重要，如果未及时获得银行贷款，在电站建设的时效

性要求下，公司必将大量投入自有资金，公司资金周转将被推入深渊。 

  （三）欧债危机使公司资金陷入全面困境 

  C公司未预测到欧债危机以及欧洲经济衰退导致当地银行对电站建设贷款收紧银根，

贷款比例缩减、放款速度拖延。于是，本应通过银行贷款融资支付的组件款和 EPC商费用

（两项大约各占电站总投资的 60%-70%）只能通过自有资金解决，待电站建成并网发电三

个月后才能够申请银行贷款融资。2011年下半年开始，由于已完成大规模的电站前期投

资，因此 C公司只能不断的向所投资电站销售自产组件，且短期内无法收回应收款。过于

冒进的投资策略，导致 C公司资金紧张。C公司外售组件的客户基本均锁定为光伏电站投

资商（相对来说毛利较高）。这些客户同样需依赖银行贷款融资以支付组件款，在欧洲银

行不断紧缩银根的趋势下，客户付款周期一拖再拖，进一步加剧了 C公司资金链的紧张情

况。 

  （四）国内银行抽贷导致资金链断裂 

  光伏行业陷入困境后，国内银行将光伏列入重点关注行业，紧缩银根，加大贷款催收

力度，公司融资渠道受到了极大限制。截至 2012年三季度末，C公司已到期未成功办理

续贷的银行贷款大约 5亿元，但其余到期的银行贷款仍办理了续贷。到了 10月份，银行

对 C公司的信贷紧缩进一步加剧。11月初开始，C公司到期银行贷款在偿还后，办理贷款

的相关分行以审批权收归总行为由，拒绝为 C公司续贷，当月金额达 3.8亿元，C公司资

金链基本断裂。 

  二、风险事件应对及处置 

  （一）流动性风险化解方案执行情况不佳 

  为了应对流动性风险，C公司制定了化解流动性风险的方案，包括加速应收账款的催

收工作、出让已具备变现条件的海外电站、尽快处置境内非核心资产、自主生产和代工模



式相结合等措施。由于行业尚未摆脱低谷期，加之 C公司内部运作紊乱，流动性风险化解

方案未能得到有效执行，C公司未能摆脱流动性危机、资金高度紧张。经各方通力协调下，

“11C债”第一期利息在 2013年 3月 X日如期支付。 

  （二）公司债第二期利息未能如期足额偿付，公司债终止上市 

  “11C债”第一期利息如期支付，但 C公司 2011年和 2012年连续两年亏损，“11C

债” 也因此于 2013 年 7月 X日起暂停上市。尽管采取多种措施，公司的经营情况并未

好转，偿债能力持续弱化，违约风险并未化解。2014年 3月，“11C债”第二期 8980万

利息仅按期支付 400万元，构成实质性违约。2014年 5月 X日，因公司连续三年亏损，

“11C债”终止上市。 

  （三）破产重整化解风险 

  2014年 4月 X日，债权人以 C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

务、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 S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关于对 C公司进行破产重整的

申请。2014 年 6月 X日，法院受理债权人对 C 公司的重整申请，并指定专业机构担任 C

公司的管理人，管理人梳理公司债权债务、招标重组方、筹备债权人会议。2014年 10月

X日，C公司披露了重整计划，并开始执行包含清偿“11C债”债务的重整计划。2014年

12月 X日，公司披露《关于重整计划执行进展的公告》，“11C债”的本金、利息、复利、

罚息等均已兑付完毕。至此，“11C债”本息偿付完成，违约风险化解。 

  三、案例启示 

   一是 C公司危机的爆发离不开行业的剧烈下滑，若投资者在项目投资过程中能对行

业的发展趋势进行准确的预判，预先采取行动规避风险，从而减少损失。二是大多数个人

投资者认购公司债时并未对公司债的风险有充分的判断，认为公司债作为债权类产品等价

于银行存款保本保息，从而在债券存在偿付风险时出现了部分过激的举动，“11C债”违

约事件打破了刚性兑付的预期，揭示了债券投资天然信用风险的属性。 
 


